
关于采购微量推注泵及婴儿智能体检仪的

公   告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0号）、《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2017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川府办函[2015]133号）有关规定，巴中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招标人或采购单位）拟采购医疗设备设施一批，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投标人标书要求
    投标企业需提交有效期材料，且投标文件每页须加盖鲜章。标书须整体密封加盖印鉴后投递至巴中市妇幼保健院总务科。招标过程中，招标人不收取投标人任何费用，投标文件及资料概不退还。投标人资格响应文件如下：
   （一）企业投标，须提供的资料

    1.Ⅰ类医疗器械提供医疗器械产品备案批件,Ⅱ、Ⅲ类提供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批件；

    2.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3.产品图片、参数表、产品说明书；

    4.报价单；
    5.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6.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7.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合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8.投标企业公章、合同专用章鲜章留样。
   （二）投标人咨询

总务科：0827-5855876

   （三）投递标书地址

     地址：巴中市秦巴大道西段14号巴中市妇幼保健院

     收件科室：总务科

     联系电话：0827-5855876   13568450553

     邮编：636000     

    二、投标期限
    公告发布时间：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8日。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17年6月10日。

三、采购控制价

本次采购控制价 40000元 ，拟采购产品内容见下表：
	品名
	主要性能指标
	单位
	数量
	参考图片

	双通道微量注射泵
	双通道，采用双屏幕，分别显示各个通道的注射情况；2、自动识别注射器规格10、20、30、50；3、具有注射器状态指示灯；4、注射速率0.1-400ml可调，≤±2% （泵本身机械精度≤±1%），支持注射中调速，5、全中文机，操作简单；6、多种报警方式
	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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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智能体检仪
	1、彩色头像，液晶数码背光显控仪表；2、精密电子称重系统，具有去皮、置零、校秤、自动锁定等功能，称重范围：0-60KG；3、两侧嵌入高精度刻度尺，可精确测量婴幼儿的身长/坐高，测量范围：30-105cm，精度±1mm;4、搭载婴幼儿发育评价系统，评价标准：WHO标准，中国九市标准；5、通用RS232接口，可与PC机组网管理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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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标办法及组织形式

    招标人院办公会现场开标评选，合理最低价中标。

    五、纪律要求
   投标人不得有以下情形，否则，招标人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提供虚假材料；

    2.采取零报价或者变相零报价、低于成本价、诋毁其它供应商及其它不正当手段竞标；

    3.与招标人评标小组成员或者其它供应商串通；

    4.不依法签订成交合同；

    5.不按照合同约定和投标文件承诺履行合同；

    6.向招标人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提供不正当好处；

    六、中标公示
    本次采购活动比选结果将在巴中市妇幼保健院网站和院务公开栏公示。医院总务科不接受评标质询。若有质疑，请向本院监察室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七、产品验收

    巴中市妇幼保健院将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川财采[2009]30号）的要求，对本次采购的医疗设备设施进行验收。无法通过验收，中选单位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赔偿由此对采购单位造成的损失。
巴中市妇幼保健院

2017年6月1日



